
 

三、国际（地区）科技合作项目办理流程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及立项 

基础科研室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201
办公电话：2490/3590

申请人填写科技部《项目预申报书》，提交至
科研院，由科研院统一上报工信部推荐

经由工信部评审通过后，推荐到科技部备案

通过科技部战略评审后，填报《项目正式申报书》
并通过科研院提交至科技部

评审通过后，填写《项目经费预算书》
通过科研院提交科技部审核

经费批准后，填写《项目任务书》

科研院上报《项目任务书》

科研院在校园网上发布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
（政府间/港澳台专项和战略性专项）申请通知

科技部组织评审，项目申请人上会答辩

 
 
 
 
 
 
 



 

（二）年度进展报告 

项目负责人每年编制
《项目执行进展报告》

科研院发布年度报告通知

项目负责人每年编制
《项目后续发展报告》

在研项目
已完成项目

在验收后三年内

科研院汇总后统一上报工信部

 
 
 
（三）项目验收 

按照通知要求，项目负责人在规定时间内
向科研院提交验收材料

科研院向项目负责人发布验收通知

项目负责人提交验收材料至科研院审核

科研院审核盖章后，上报验收材料至工信部

工信部安排具体时间进行会议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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